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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名稱： 2017考察日本發展農電共生之政策與現況 

頁數  41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台灣電力公司/陳德隆/(02)2366-7685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王金墩/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主任/(02)2360-1230 

出國類別：■1考察□2進修□3研究□4實習□5其他 

出國期間：106/09/17~106/09/21            出國地區：日本 

報告日期：106/10/24 

分類號/目： 

關鍵詞：農電共生、生質能、沼氣發電、再生能源 

內容摘要： 

本次出國行程由立法委員蘇委員治芬率團赴日進行日本農電共生交

流與考察，團員包括管委員碧玲、尤委員美女、陳委員素月以及地方政

府官員、台電公司人員、工研院主管。行程包括參訪各式農業與太陽光

電場域，親身體驗與探究日本之成功模式、與日本政府單位農林水產省

食料產業局及農村振興局與林野廳、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等單位就日

本再生能源及生質能議題互相交流簡報。同時也拜訪台灣駐日經濟文化

代表處謝長廷大使，交流台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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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程中，赴東京郊區 BIO Energy公司參訪日本廚餘回收再利用之

運作模式及沼氣發電技術，又特別安排赴大阪拜訪 VIOCE株式會社，參

觀桃山循環再利用中心，了解排泄物再處理與沼氣發電之營運模式。最

後，參觀位於大阪展覽館之 2017關西國際智慧能源週，觀展內容包括火

力發電區、太陽光電區、風力發電區、生質能利用區、高機能材料區及

住宅與都市整合區等。除蒐集最新之資訊外，並由眾立委帶領赴台灣廠

商展區加油打氣，支持台灣技術之國際行銷。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report.nat.gov.tw/repo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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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出國目的 

由於台灣近來電源開發不易，非核家園下之能源配比及推動再生能源政策等重要

議題，使得供電與調度層面之挑戰增高。為了瞭解台灣之能源政策與執行面是否仍有

發展與精進之空間，此行特至鄰國日本考察日本發展農電共生政策與現況。期望藉由

這次的考察與實地參訪，能夠獲取電源開發之多元建議與汲取日本寶貴經驗。 

 此行特別商請日方相關人士安排許多實地參訪，如匝瑳百萬太陽光農電共生第一

發電所、BIO Energy、和歌山 VIOCE 株式會社之沼氣發電與儲電設施等，直接於現

場體驗及與日本專家互動交流，從而學習日本如何創造互利環境與商業模式，作為台

灣政策制定參考，獲益良多。 

 除了參與民間業者之實地參訪互動外，亦進行相關議題之台日官方交流學習。本

次由駐日代表處安排與農林水產省食料產業局、農村振興局及林野廳、經濟產業省資

源能源廳做簡報交流與官方政策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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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任務過程 

一、 行程表 

表 5-1 09/17(日)赴日考察行程表 

時 間 活     動 備   註 

12:50pm 搭乘日本航空 JL804 飛東京 17:10 抵達成田機場 

19:00pm 抵達東京住宿所在地  

 

表 5-2 09/18(一)赴日考察行程表 

時 間 活     動 備   註 

09:00am 出發前往「內藤礫耕農園」 東京都杉並區 

 

前往千葉縣參觀匝瑳百萬太陽光農電共生第

一發電所等 3個場域 

 

 

表 5-3 09/19(二)赴日考察行程表 

時 間 活     動 備   註 

10:00 

聽取農林水產省食料產業局、農村振興局及林

野廳等單位簡報及交流 

09:30 出發 

12:30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宴請考察團 謝長廷大使將親自接待 

14:30 聽取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簡報及交流  

16:30 BIO Energy公司參訪廚餘沼氣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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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09/20(三)赴日考察行程表 

時 間 活     動 備   註 

08:10 

自飯店出發前往車站， 

搭乘新幹線 17號到新大阪車站 

 

13:30pm 

搭乘巴士抵達和歌山 VIOCE 株式會社 

（含本社及桃山循環再利用中心） 

午餐於巴士上享用 

17:30pm 拜會和歌山縣廳（縣政府） 下弘副知事親自接待 

 

 

表 5-5 09/21(四)赴日考察行程表 

時 間 活     動 備   註 

09:30am 出發前往大阪展覽館 INTEX  

10:30am 參觀展覽 會安排導覽 

12:30pm 與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餐敘 陳訓養處長親自接待 

14:00pm 自由觀展  

19:35pm 搭乘日本航空 JL815 班機（關西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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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行參與人員   

表 5-6 同行人員 

1. 蘇治芬（Su, chihfen） 

性別：女 

服務單位：立法院 

職稱：立法委員（民主進步黨） 

 

經歷： 

 國民大會第 3屆代表 

 立法院第 5、9屆委員 

 雲林縣第 15、16屆縣長 

2. 管碧玲（Kuan biling） 

性別：女 

服務單位：立法院 

職稱：立法委員（民主進步黨） 

 

經歷：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家與國際安

全高階行政專班結業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

授 

 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高雄市新聞處處長、文化局局長 

 立法院第 6、7、8、9屆委員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交通委員會、經

濟委員會召集委員 

 立法院民進黨黨團幹事長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政策中心主任 

 民主進步黨中央常務委員、中央執行委員 

3. 尤美女（Yu, meinu） 

性別：女 

服務單位：立法院 

職稱：立法委員（民主進步黨） 

 

經歷： 

 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 

 尤美女律師事務所主持人 

 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第 4、5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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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創會理事長 

 國際職業婦女協會台灣總會理事長 

 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台灣民主基金會董事 

 立法院跨黨派國際人權促進會會長 

 立法院第 8、9屆全國不分區委員 

 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召集委員、程序委

員會委員 

 立法院民主進步黨團副書記長 

4. 陳素月（Chen, suyueh） 

性別：女 

服務單位：立法院 

職稱：立法委員（民主進步黨） 

 

經歷： 

 立法院第 8、9屆委員 

 彰化縣第 16、17屆議員 

 國立空中大學講師 

 財團法人拓展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大葉大學兼任講師 

 民主進步黨第 10～16屆全國黨員代表 

 員林百果山獅子會第 21 屆會長 

5. 李逸安（Lee, i-an） 

性別：男 

服務單位：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職稱：副局長 

 

經歷：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工商課長 

 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綜合規劃科長、主

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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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金墩（Wang, chintun） 

性別：男 

服務單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

合研究所負載管理研究室 

職稱：主任 

 

經歷：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監控組組長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資訊系統與資訊

資源組組長 

7. 楊秉純（Yang, bingchwen） 

性別：男 

服務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職稱：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 

 

經歷：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企劃

組／熱流組組長 

 能源科技研發計畫主持人：節約能源、新

及再生能源領域等 

 亞太能源研究中心團隊領導人（Asia 

Pacific Energy Research Center） (2011) 

8. 萬皓鵬（Wan, houpeng） 

性別：男 

服務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職稱：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新能源技術

組組長 

經歷： 

 能源科技研發計畫主持人：生質能源、廢

棄物能源等 

 中原大學化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9. 賴佩茹（Lai, peiju） 

性別：女 

服務單位：立委蘇治芬國會辦公室 

職稱：法案助理 

經歷： 

 自由時報記者 

 生態保育聯盟執行祕書 

 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我們出版」總編輯 

 立法院永續發展促進會執行祕書 

10. 吳政展（Wu, cheng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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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男 

服務單位：雲林縣台西鄉民代表會 

職稱：鄉民代表（民主進步黨） 

經歷： 

 立法委員蘇治芬秘書 

 雲林縣台西鄉民代表會代表 

11. 林意承（Lin ,yicheng） 

性別：男 

服務單位： 立法委員蘇治芬服務處 

職稱：實習祕書 

經歷： 

 國芳營造有限公司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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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察內容敘述 

1. 第一天(106/09/17) 

第一天乘坐日本航空班機於日本東京成田機場著陸，辦理相關手續

以及行前討論。 

 

2. 第二天(106/09/18) 

9 月 18日當地洪社長與平賀社長參與行程，農委會駐日經濟部組長

及駐日農委會戴秘書亦陪同，早上 9:30-10:30 參訪內藤礫耕農園。本站

看的是純太陽光溫室農藝栽培，並無結合農電共生模式。下午 2時至千

葉縣參訪 3區農電共生經營，經由討論得知：日本規定種電的農地，農

產品的收成必須達到原本的八成（天災或病蟲害等非人為可控制狀況可

以除外），如果三年內無法達到，許可就會遭到撤銷，因此光電業者為了

保險起見，光電板的遮蔽率便謹守農業專家的建議，以四成為限，實際

的栽種成果確實也幾乎沒有不同。第 1區為匝瑳第一發電所，容量 1.2MW，

佔地面積 3.2公頃，透光率 60%，遮蔽率 40%，以約 28cm*56cm 長方型

單片模組額定出力 70W，串並而成。下種黃豆，農作與 PV發電躉售業

者分別經營，農作業者獲得 200 萬日元/年的補助，PV 發電躉售業者以

32日元/度價格躉售給東京電力，年售電約4700萬日元予東京電力公司，

簽約 20 年，預計 15 年回收(業者說法)，日本再生能源必要時須接受電

力公司調度累計 360 小時(台灣尚未規定)。 

接著至第 2區參訪匝瑳市民發電所，此發電所係由當地市民組成

經營團隊。每片太陽能板上，都可看到有投資的市民的姓名刻印其上。

本場域裝置容量為 47KW，模組可接受受光角度及追日控制，加裝這些

功能成本上升約 10%，但發電效益增加 15%。因為申設時間比第 1區

晚，躉售電價約 27日元，而此區主要作物為黃豆。除規模較小及追日

控制外，其餘樣態同第 1區。第 3區為高效率型 PV模組，因將種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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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故架設高度較高，容易農機進出，每度躉售亦為 27元日元，每

片發電可達 120W，其餘樣態同前。 

台灣相當容量的躉售電價 106年公告約為 4.5元，低於日本之約

(27/3.5=7.7 台幣)，其主要差異點為何值得推究！台灣 106年 9月初嘉

義鹽攤地標出兩筆 PV躉購新加坡商標出 2.6元低價，台灣天泰集團標

出 3.3 元，以每公頃年租 20萭台幣及其他必要維護與併網電力分擔成

本而論，如何有獲利值得深究！現台電每度平均電價約 2.54元，尖峰

電價超過 3.1元計，甚至高於 2.6元(PV均在尖峰時間發電)，若此標案

價是合理價，那是否意味著台灣之餘電躉售及自發自用商業模式已然成

型？值得推究！ 

 

3. 第三天(106/09/19) 

上午 09:30 出發赴駐日代表處 10:00-12:00 由日本農林水產省簡報

及討論農電共生政策及實務，首先討論農業與太陽光電，第二階段討論

生質能源政府政策計畫與現況，進行方式為日方先簡報，台方由蘇委員

主持 Q&A。以上會議因部門立場不同，對於相同的政策會看見正反兩

面之論述，此點與台灣爭論現況並無不同。但都可以看出台日雙方對於

食安及能源上所做的努力。不過綜觀來說，日本政府因有政策上之誘因，

例如躉售費率高、低利貸款等，加上民間業者與民眾皆審慎看待此經營

模式，方能獲得成功。 

在前一天所訪問的過程中，我們了解到日本 PV 躉售電價約為 27

日圓，若以 0.27之匯率來計算，日本太陽光電躉售電價 1度電約為 7.29

元台幣。其實台灣之太陽光電 1kW 以上之地面型躉購費率為 4.81元台

幣。這之間價差每度約 2.5元台幣。若考量日本匯率以及物價水準高於

台灣之社會經濟現象，日本相對高之 PV FIT 價格應可理解。。 

中午時段則與駐日大使謝長廷大使餐敘，並於午餐會議中交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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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政策與民情。 

下午會議由經產省新能源部門課長簡報日本能源配比政策，再生

能源執行現況與值得注意問題等，亦由蘇委員主持 Q&A，會中亦是討

論熱烈。日本經濟產業省於 2014 年訂定「第 4次能源基本計畫」，並在

隔年 6/1 召開總合資源能源調查會，長期能源供需預測委員會。會中制

定了 「2030年度日本能源配比(Energy mix)」：核能 20-22%、再生能源

22-24% (水力 8.8-9.2%、太陽能 7.0%、風力 1.7%、生質能源 3.7-4.6%、

地熱 1.0-1.1%)、 燃煤 26%、 LNG27%、石油 3%，以上三者屬火力發

電，作為基載電源，總計約 56-58%。經產省官員亦於會中特別說明日

本在生質能源推動之重點及躉購費率，並說明日本政府目前開始檢討對

於應用海外燃料是否能適用目前之躉購費率等問題。 

關於補助方面之政策，官員表示日本有一計畫係由七個部會聯合

推動之「生質能源產業都市計畫」；每年會遴選各地區提出推動計畫，

獲選之每項計畫補助約 1~2億元日圓/年；該計畫除了主要是在推動符

合地方特色發展之生質能源外，並希望達成實際驗證生質燃料可以提供

穩定、便宜之電力或其它能源。 

接著驅車前往 Bio Energy公司參訪超市(商)生廚餘及過期食品之

處理流程，並經由自行研發專利之加菌發酵及各項符合生質能源技術之

製程，每天處理約 100噸之廚餘，提供 2部共約 1,120KW 之 Gas 發電

機產出每天約 1,120*24kwh(度)之電力以躉售電價每度 39日元賣給東京

電力公司，另外經由第 2階段處理產生出 Gas 賣給東京瓦斯公司。 

會後在日方 Bioenergy 專家帶領下導覽各項製程設備，對於該公

司各項技術印象深刻，收穫豐碩，建議可考慮進一步洽商台日合作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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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天(106/09/20) 

早上 8:37 分新幹線從品川站至 11:00 抵達新大阪站，由台北駐大

阪經濟文化辦事處何坤松組長接送驅車前往和歌山縣，1:30 左右抵和歌

山 Vioce公司，由吉村英樹社長及經產省大臣世耕弘成秘書福井康司接

待，歡迎來自臺灣 5位立委(蘇立委治芬，管立委碧玲，尤立委美女，

陳立委素月及由另一行程轉來參與之姚立委文智)率領之參訪團，吉村

社長並親自簡介公司業務與策略。社長說明日本一般的廢棄物處理包括

人的排泄物，皆由約 900 座處理場來做處理。但仍有約幾個百分比之污

泥無法完全處理。在 2007年以前均已排入大海解決，但以後是規定不

能排入海洋中，所以每年約 7 萬立方米排泄物無法處理。目前日本全國

只有 5個地方可處理，而這些排泄物的處理就成為 Vioce公司之營運業

務，日本下水道建設普及率超過 90%，以往此等廢棄物排往下水道無法

處理的，交由民間抽出處理，進行資源回收再利用，這是該公司這 10

幾年之主要運作業務。VIOCE 公司處理這些廢棄物後以資源回收變成

肥料再利用。另外，這些處理產出的沼氣目前自發自用，即將以 FIT 方

式躉售給電力公司。 

日本鼓勵再生能源包括 Vioce公司處理後產生之沼氣可適用 FIT，

日本沼氣處理場相較於德國仍算少。但因 FIT 之導入逐漸符合商業運行，

日本已發展出(VIOCE)貨櫃型小型模組化 Biomass plant(發酵槽，沼氣

槽)，經由 Gas 發電機產出 10KW 容量之電源，並結合 PV與 30KW 電

池除提供沼氣發電前端用電外，並運作形成再生能源發電循環。此示範

運行提供台灣一個小型分散式廢棄物處理，回收沼氣發電之參考運作，

可評估如何引進台灣。 

另外，下水道污泥是不能排入大海的。但 VIOCE 公司抽取這些汙

泥後，經過各段特殊處理過程包括：脫臭處理產生之回收肥料，再回歸

至農用，形成生質能源循環經濟模式。已在日本形成可運行之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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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似可以政策誘因推動。 

接下來前往和歌山縣廳，由副知事下弘率官員接待與台灣 5位立

委、台電及工研院等舉行會談交流。下弘副知事說明和歌山將推動木質

材料生質能開發利用之規劃，希望台灣縣市政府與和歌山能有進一步之

互動，創造雙贏！副知事亦提到縣議員每年均組團至台灣參訪，此次 5

位立委來訪，縣廳非常榮幸與歡迎。 

台灣農電共生考察團團長蘇治芬立委首先介紹本次參訪團的 5位

執政黨立委。蘇委員提到，希望透過深度了解日本地方縣市縣務特色並

瞭解地方對中央政府再生能源政策的推動情形，例如參考和歌山

VIOCE 生質能資源回收及沼氣發電成功案例，作為台灣參考，也可評

估台日合作的可能性。蘇立委亦說明了台灣非核家園政策及發展再生能

源及生質能的決心及重要性，因此希望能借鏡日本經驗。 

管委員碧玲亦說明對和歌山環境保護，例如天際線的維護及運用

先進技術處理廢棄物的再生循環利用感到佩服。希望未來能與和歌山的

縣市觀光交流能更活絡。和歌山縣廳官員亦回應賴佩茹助理有關地方政

府如何推動中央再生能源政策之提問。官員表示因政府己訂定 FIT制度，

和歌縣廳會對申請再生能源業者協助提供與民眾之溝通。尤委員美女提

問和歌山地方政府對於再生能源的看法，官員答稱和歌山縣內森林很多，

主要規劃進行木質材料再生之 Biomass 推動，而 PV 再生能源目前佔比

已很多，當地區民並不支持，故需要溝通。 

陳委員素月則詢問和歌山縣木質 Biomass 發電的規模如何？官員

回應目前仍在起步中，有 5個選址，目前已決定 1個場址規劃進行木質

Biomass 再生能源系統建置，和歌山森林資源雖多，但如何穩定供應不

間斷之木質材料源以支持電廠發電的營運仍是亟需解決之課題。 

會後副知事等官員非常感謝台灣農電共生訪日團的交流，約下午

5:20 圓滿結束本日緊湊與豐富之交流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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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天(106/09/21) 

上午 9:30 驅車前往大阪展覽舘參觀及蒐集最新 smart energy，材料

節能區，及住宅能源管理三大主軸之國際生質能源相關技術與資訊。展

覽會場包括火力發電區，太陽光電區，風力發電區，生質能利用區，高

機能材料區及住宅與都市整合區(含照明，高性能建材，住宅設備及都

市開發)等。綜觀所參展之展場內廠商展位規劃、展場動線、資訊提供、

廠商與訪客互動等各項策展軟硬體呈現與台灣台北市信義路世貿中心

展場之各項軟硬體設施非常類似，這可能與各國辦展單位相互交流學習

有關。 

若要比較優劣，則是大阪展場之空間規模較大。在同一平面展區

同時可容納以主軸概念展開之的相關延伸應用展，有助於招商與互動。

但此次展場廠商普徧以日商為主，較少以英文溝通之國際互動，這部分

台北世貿展場之國際大展參展廠商則英文溝通無礙，相對優於日本。 

這次大阪展覧舘 INTEX之觀展行程在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辨事處

經濟組何坤松組長之陪同及導引下，團長蘇治芬立委偕管碧玲立委，尤

美女立委，陳素月立委及工研院，台電，台中市經發局成員等，逐一赴

6家台灣展商包括： 

1. 亞太燃料電池(APFCT)公司之氫燃料電池電動車相關產品。 

2. 永光化學(Everlight Chemical)公司之紫外線吸收劑，光安定劑

等創新產品。 

3. 勗連科技公司之各類專業防水連接器與線材。 

4. 松川精密公司之各類繼電器(Relay)產品。 

5. 旭立科技之低熱阻高效率導熱片材料產品。 

6. 罡境電子公司之各類電力電子功率半導體元件與模組。 

等展位加油打氣並與台灣參展同胞合影留念，讓台灣展商感受來

自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之熱情支持，也同步在當地媒體曝光報導。隨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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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分組各自進行觀展與資訊蒐集及廠商互動後，為這次赴日考察團之

參訪交流行程劃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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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問題與討論補述與資料蒐集 

一、 沼氣發電 

生質能泛指所有有機物，經過各種自然或人為化學反應後，所產生之能量。

例如由農村或都市地區產生的各種廢棄物，如牲畜糞便、農作物殘渣、城市垃

圾、及工業廢水等，皆可經由燃燒來應用之，或由微生物的厭氧消化反應而產

生沼氣後再行應用。 

台灣地區可生產沼氣之廢棄生質來源包括畜牧業、垃圾掩埋場、食品業、

農產廢棄物、生活廢水及部份有機工業廢水等，潛能相當豐富，據估算達 6-9x108 

m3/年。 

沼氣若末善加利用而任其排放，不但造成能源之浪費(沼氣熱值約

5,000-5,500 Kcal/m3)，亦會對環境產生破壞(沼氣主要成份為甲烷，造成地球臭

氧層破洞元素之一)，此值得加以重視並設法利用。  

沼氣利用方面，畜產試驗所曾從事沼氣灶、沼氣燈、熱水器、剪草機、抽

水機、小型搬運車、沼氣純化、沼氣壓縮裝瓶、汽車、發電等多項用途之研究

及開發。 

另外，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也曾從事沼氣發電工程研發、推

廣併聯式沼氣發電機與建立水洗式沼氣純化應用技術，開發完成 15HP、25HP

及 40HP 三種小型併聯式沼氣發電機，並技術轉移給廠商，全省推廣 350多台，

發電容量達 6500kW，目前則推廣 100HP 以上中型機組。 

在農委會及農林廳的輔助下，為豬糞尿厭氧消化處理研究首開其端，開發

各種沼氣利用的途逕，包括烹調、發電及運輸。較代表性例子有高雄立大農畜

公司，建立 200 頭豬糞尿處理系統，產生的沼氣直接供燃燒及發電之用。另在

台糖公司竹南畜產研究所設立 10,000 頭豬糞尿處理系統，產生的沼氣做為

170kVA雙燃料引擎的動力，提供養豬場的電力之需。 

目前沼氣發電所面臨的問題，農民主要有以下幾點：經濟規模過小、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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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容量不足；效率有待提昇、設計不周全，沼氣不易回收、造價昂貴、脫

硫設備費用高、沼氣發電機不普遍，且昂貴、電力回收價格變低。根據以上，

要發展沼氣，應會需要政府或相關單位輔導以下事項：提供實例示範、技術支

援.輔導講習、提供高額補助獎勵、提高沼氣電力收購價格、及早確立碳權或綠

電交易制度。 

而在技術層面，沼氣生產時所遭遇的問題約略有以下幾種： 

1. 畜牧場為求其放流水能符合環保署放流水標準，必須盡力將原廢水中之

有機固形物去除。 

2. 鼓勵畜牧場進行兩次固液分離程序，使原廢水中有機質濃度降低。 

3. 進入厭氣消化槽之廢水中有機質濃度低，使沼氣產生量較國外厭氣消化

槽產氣量低，沼氣中甲烷濃度也隨之偏低。 

4. 普遍使用之地面下臥置式厭氣消化槽，槽內沉積污泥清除及處理不易，

導致厭氣槽水力停留時間低於原設計時間，使沼氣產量偏低。 

沼氣回收利用時可能會遇到之問題為： 

1. 缺乏省空間且容易管理之沼氣儲存設施，無法儲存足夠沼氣利用。目前

多採用臘腸式紅泥膠皮儲存袋，儲存容積較小卻占空間。 

2. 缺乏沼氣利用設備及維修廠商體系，無法提供足夠多樣化之沼氣利用設

備及後續之設備保養維護，例如沼氣發電機、沼氣熱水器、沼氣鍋爐及

沼氣熱泵等。 

3. 缺乏普及化之沼氣脫硫設備及維修廠商體系，因國內沼氣市場環境尚未

形成，沼氣生物脫硫設備無法量產，以降低成本。 

沼氣發電時可能會遇到之問題為： 

1. 畜牧場沼氣發電效率僅約 25~39%，61~75%為廢熱且並無回收利用設

備。 

2. 國內缺乏價廉又耐用之沼氣發電機，導致發電機購置成本為沼氣利用之

主要成本。 

3. 沼氣若無經過脫硫程序，沼氣發電機壽命短，使沼氣發電機之保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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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增加，造成沼氣發電效益更低。未經脫硫之沼氣利用，也會造成酸

雨等空污問題。 

4. 冬季畜牧場多將沼氣應用於沼氣保溫燈，僅夏季可將沼氣應用於發電。 

5. 畜牧場廢水經兩次固液分離廢水中有機質濃度低，導致畜牧場沼氣產量

不足，無法提供所裝設之沼氣發電機滿載發電，導致回收年限延長。 

因為沼氣熱值約 5,000～6,000 kcal/m3，是瓦斯的 2/3 倍；且其主要成份為

甲烷，其溫室效應影響為二氧化碳之 24.5 倍，為造成地球臭氧層破洞元兇之一。

若能將這些沼氣善加利用，在能源觀點上，不僅可以減少廠區之用電或降低燃

料費用。在環保觀點上，既可減少石化燃料消耗，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可

以阻止甲烷直接排放到大氣，對溫室氣體的抑制效益頗大。 

二、 瞭解日本農業生產結合太陽能發電之政策演進、法規與發展現況。 

日本的國土大部分為森林，其中平地占全國土地的 34%，而日照良好的平地

裡，其中農用地占了 12%約 454萬公頃。如日本的農用地中，有 300萬公頃導入”

太陽能共享”的話，日本國內不需要再依賴原子發電或是火力發電，再生能源所

產生的電力將可承擔全國總發電量。 

但目前的現況，農用地轉用太陽能發電面積約 5,465.6公頃，僅僅只占了全

國農用地的 0.12%，但有逐年緩增的趨勢，如下圖。 

表 6-1 日本農地發電設備許可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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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水產省為了推行在農地上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因此需要設立農地轉

用許可制度。為了確保優良的農地以及確保再生能源的活用促進，以雙贏的觀點

去檢討的結果，促成了「農林漁業的健全發展與調和，再生可能能源電氣發電促

進的相關法律（農山漁村再生可能能源法）」的法規誕生，該法規於 2013年 11

月 15日成立，隔年 5月 1日開始實施。 

三、 瞭解日本政府營農型再生能源（以太陽能光電為主）政策推動模式

及應注意事項。 

目前主要的農地發電分成兩類「轉用型」與「營農型」，轉用型為農地完全

用於太陽能發電，營農型則為發電與耕作共存。目前農地「轉用型」約有 5464.4

公頃，「營農型」約有 152.1公頃，如下圖。 

表 6-2 農地太陽光電設置許可實績 

 

1. 「營農型」 

為在耕作地上約 3m 的位置(規定必須超過 2m)，搭建藤棚架台。在棚架

上設置細長的太陽能板，其太陽能板遮住太陽光的比率(遮光率)約為 30%，

透過農作物的光飽和點來計算，為不影響作物生長而設計。營農型其優點為

通過太陽發電帶來的收入去貼補農家收入，且營農型太陽光發電並不阻礙作

物生長，也可以正常使用農機具，並且無種植農作物種類的限制。 

營農型被認定為農地一時轉用，以 3年為限第 4年過後需要重新經過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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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太陽光發電設備下的生產作物的收量報告與 3年間的營農實績為審查

基礎，通過省查可再延期 3年，但是每年需要報告生產作物的狀況作為農地

一時轉用的條件。如阻礙農作物生長，必須撤去設施並有將其農地復原的義

務。 

如何確保營農的發展，太陽能板下的農作物的單次收穫量，因光照不足

及其他問題帶來的農作物減少量，其減少量不得高於同地區的單次收穫量的

2成以上。生產的農作物品質如沒有劣化的現象，才能再次申請一時轉用。

一時轉用期間中如遇到颱風、冷害等天災，經判斷並不是營農型發電設備的

設置的原因等非不得以的情況下，太陽能板下的農地單次收穫量減少的情況，

該年度的收穫量評估會根據其他年度的收穫量來判斷。根據建築基準法上，

轉用型的太陽能設置，由特定的使用者持續經營的農地上設置的，支柱或是

太陽光發電設備所組成的空間，並沒有設置牆壁。並且考慮到太陽能面板的

角度、間隔等設計，旨在保持適合農產品生長的陽光量。基於以上的考量，

根據建築基準法第 2條第 1號的規定，該設置不屬於建築物。（基於「農地中

設置支柱的太陽光發電設備的建築基準法上的處置規章」於 2014年 1月 28

日由第 3762 號國土交通省住宅局建築指導課發布）。 

2. 「轉用型」 

為農地的所有者把自身的農地以其他目的去使用農地時，根據農地法第

4條，必須向農業委員會提出轉用許可申請。但是根據區域的不同，也有不

得轉用的農地。在城市化區域以外的地區，允許轉移的農地有限，只允許預

計城市化的第 2型農地或城市化程度高的第 3型農地。如屬於不得轉用的農

地，即可採用剛才所提到一時轉用的營農型。 

 表 6-3 轉用型與營農型的事例 

    轉用型 營農型 

土地面積 
1,000 ㎡ 

(約可二耕) 

1,000㎡ 

(約可二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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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板出力 70kW 40kW 

設置費用 約 2,240 萬 約 1,280萬 

發電量 
年間約

70,000kWh 

年間約 40,000kWh 

賣電金額 年間約 242 万円 年間約 138万円 

農業收入 無 有(維持二耕) 

造成費用 需要 不要 

※ 設置費用約為 1kW/32萬日圓，便可假設買取價格需為 34.56 日圓/kWh 

四、 日本對於農業生產結合太陽能發電政策之輔導措施。 

為了不影響農業生產，農林水產省的利用許可中加上許多但書，首要條件即

「持續經營農業」。申請者須提出農業經營計畫書，作物收成量不得少於該地區

同作物平均收成量的八成，每年要定期向農業委員會報告，許可期間只有三年，

三年一到會視農業經營狀況決定是否更新。位於農業振興整備計畫內的農地、優

良農地能否搭設太陽能板，則交由各地方政府判斷，如神奈川縣非常嚴格，千葉

縣則相對歡迎農電共享，栃木縣原則上不許可，只有在非以賣電為目的、發電能

力不超過該農業設施瞬間最大用電量的情況下才能夠裝設。另外還有「太陽能發

電板的支架必須構造簡單、容易撤除」、「需確保農機作業的空間」、「不能影響周

圍農地」等許多細項。農林水產省雖已認可，但不是所有的農業委員會都持歡迎

態度，審查過程非常詳細，業者必須提出許多書面資料，過程繁瑣。 

五、 日本營農型再生能源政策對於防止違規設置之對策、強制撤銷設置

之規範。 

“可再生能源特別措施法”自 2012年 7月生效以來，全國安裝太陽能電池板

案件迅速增加，但在農用地安裝太陽能電池板時，確保優秀農田從農業法的規定

出發。(農地區分與許可規範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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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農地區分與許可規範 

 

※ 在廢棄耕地，林地等安裝太陽能電池板時，即使是耕地被廢棄的土地也可以

回收利用的農田，受到農田法規的制約。此外，即使登記土地和應稅土地是

森林以外的其他地區，如果現狀是農用地，也可以適用於農地法。 

※ 未經農業許可安裝太陽能電池板接受違反農用地法律的行政指導。但是，如

果沒有改正，可能會遇到原始條件恢復令的情況，根據“農業法”，將受到處

罰。 

※ 在農地法中，第六十四條規定了罰款，有兩種行政處罰和有雙重懲罰的可能

性。 

※ 行政處罰為“監禁 3年以下或者罰款 300萬日元以下”的監禁。對於公司或人

員的處罰條例，依“人民法”不得超過 3年的監禁或者不超過 300萬日元的罰

款，除此之外，對公司實行“不超過一億日元的罰款”。 

※ 行政處罰應當由州長或農林漁業部長處以行政處罰（例如：取消許可，更改

條件，暫停施工，命令恢復現狀等），不得以監禁和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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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日本光電業者施設營農型太陽能發電，從設計、試驗、規劃到完工

之實務流程與成本，以及其對再生能源發電及營農生產上的效益，

對不同農業經營類型是否搭配標準化的光電設施。 

太陽能板是否影響作物生長，是普遍的疑慮，根據日本 CHO技術研究所的

研究，推動農電共享必須檢視不同種類作物的光照需求，配合太陽能發電板的裝

設密度，找出適合作物生長的光照條件。因此經過深入評估的農電共享，並不會

影響作物生長。 

研究基礎在於植物有「光飽和點」，接收超過光飽和點的陽光對光合作用並

沒有幫助，例如水稻的光飽和點為 40～50klx，只要有 20klx（約為穿過樹葉縫隙

的陽光量的五分之一）就能行 80%的光合作用。其他像萵苣為 25klx、番茄為 70klx，

但也有少數像甘蔗或玉米沒有光飽和點、日照越多越好。 

為了讓植物平均的接收陽光，「農電共享」使用 100Ｗ以下的細長型太陽能

板，發電量是一般住宅用太陽能板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從南到北太陽能板與

間隔以 1:2到 1:1 的比例，從疏到密排列，遮光率約為 35%左右，根據其實驗結

果，對作物生長並不造成阻礙，加上重量輕，也不易受強風影響。 

除此之外，支架的高度為 3公尺、間隔 5公尺，如此一來連割稻機都能夠開

進去，對農作業不會造成妨害。 

為了進一步擴大研究成果，農電共享協會種了玉米、紅蘿蔔、芋頭、明日葉

等十幾種作物，以確認是否真不受遮光影響，芋頭收成非常好，明日葉的總收成

量比露天栽培多了 16%。農電共享協會與東京大學做了共同研究，在架設太陽能

板的農田與鄰近農田種下明日葉，每十公頃收量前者為 1682公斤，後者為 1447

公斤，初步獲得不錯的成果。 

賣電只是一時，不是長久之計，農電共享的根本還是在『農』，太陽能不是

生財工具，而是讓農業更有效率、更乾淨、提高作物價值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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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日本農電共享(solar sharing)作法下，農業生產與光電設施設置比例、

對農業生產影響、發電量、適種作物等規範、光電業者與農民互動

關係，以及如何確保光電業者投資報酬與農民收益。 

Solar sharing協會為了太陽能光電發展，結合了全國經過研修的量販施工商

以及製造商，形成一個生態網絡。 

在設計施工及成本方面的估算，Solar sharing 協會與其會員(施工店)與發電

業者合作，不管是電力供給契約與一時轉用許可及其相關設備設置等，該協會皆

可因應。在這個網絡的基礎上，該協會將協調太陽能共享相關的一切工作，如設

備作物生長情況，設備產品開發，簡報會和研討會的舉辦等。網絡圖請參考下圖。 

 
圖 6-1 Solar sharing 協會與其會員與發電業者網絡圖 

 

八、 瞭解太陽能設施後農地恢復可能以及農地汙染風險，如何克服。 

因日本政府訂定了”固定價格買取制度”為利用者的利益為前提所設計之制

度。日本政府制定了 20年以固定價格買收電力，太陽能板等初期設置費用，利

用者約 10年可回收其設置成本，成本回收後即可開始獲利，加速太陽能發電的

拓廣。但每年買收價格一直在下降，表示太陽能越來越普及。2014年度的買取

價格為 1,000kWh/3 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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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制定了 20年固定買收電力價格，大部分業者需花 10年以上時間才

能回收成本，且政府優惠長達 20年，預計短期內並不會有以上問題發生。 

 

九、 其他問題 

日本沼氣發電現況，以畜殖業糞尿沼氣發電比例如何？日本政府對於沼氣發

電，政策上是否有明確目標規劃、獎勵補助，或相關配套(如沼液、沼渣用於農

地之規定；減碳效益如何等) 

 

十、 日文投影片補充 

 

圖 6-2 農地允許變更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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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農地類型轉用”與”太陽能發電設備設置”之關係 

 

 

圖 6-4 第 1種農地設置非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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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第 1種農地設置非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之案例 

 

 

圖 6-6 第 1種各種農地組合設置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之條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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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第 1種各種農地組合設置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之條件 2 

 

 

圖 6-8 第 1種各種農地組合設置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之條件 3 



35 

 

圖 6-9 第 1種各種農地組合設置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之條件 

 

 

圖 6-10 市區街道形式區域農地設置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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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營農型發電設備下部農地日照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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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心得及具體建議 

本次農電共生與沼氣發電考察團在蘇治芬立委辦公室之事先精心安排下均能獲

取充分的資訊並與日方進行實質的互動交流，收穫良多。也感受 5位立委：蘇治芬委

員、管碧玲委員、尤美女委員、陳素月委員及姚文智委員(於 9/20 加入行程)，對台灣

農電共生、再生能源、生質能等國家政策之重視與用心，在此次行程中以獲取日本在

此領域之成功經驗與面臨關鍵問題處理，可做為台灣推動政策之重要參考。 

日本推動再生能源政策成果豐碩，主要在於全民一致之支持與政府政策導引，並

配合法規修訂使再生能源併網達到電業及民間業者雙贏之局面。例如訂定再生能源發

電必須接受電業調度每年 360小時，以確保電網維持電力品質。 

日本因太陽光電躉售費率(FIT)與電價接近，可進行餘電躉售及自發自用之能源

自主管理應用，使 BEMS、HEMS 及儲能應用系統多元化。台灣因太陽光電躉售費率

仍高於電價許多，若要推動類似日本之自主能源管理應用，仍須努力以政策誘因使商

業模式成形。 

台灣農業縣市應可推動生質能相關之循環經濟及沼氣發電，但在法規、技術及誘

因上，仍須強化。除可引進日本成功之技術外，亦應透過政策鼓勵，整合資源，協助

地方業者建立成功商業運轉模式。 

都市地區之廚餘回收機制亦可效法日本將此等廢物收集建立沼氣發電之示範運

行，跨部會訂定食品利用相關法規，以政策協助推動。 

目前台灣面臨太陽光電建置缺乏土地之困境，亦可效法日本民間研究農作物適合

之陽光遮蔽率與作物生長之關聯，可同時兼顧農業生產與太陽光電建置，達到互利共

生之目的，並推動生產及維護合作模式，以調諧農業生產與再生能源政策，建立永續

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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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錄 

 

圖 8-1 匝瑳百萬太陽光農電共生第一發電所 

與農林水產省食料產業局、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簡報及交流 

 

圖 8-2 與日本政府官員合影 

台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長廷大使與本考察團交流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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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本考察團與謝長廷大使合影 

 

圖 8-4 和歌山縣廳官員與本考察團交流 

 

於 VIOCE 公司參訪交流後，台電致贈 VIOCE 公司及社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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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與 VOICE 社長合照 

參訪再生能源發電、儲能電池、材料及住家能源展。 

 

圖 8-6 大阪 INTEX展區-1 

再生能源發電、儲能電池、材料及住家能源展，與台灣廠商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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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 大阪 INTEX展區參訪-2。 


